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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销案中虚拟货币的认定

□ 印 波

近日，据媒体报道，上班族中流行参加各式各样的“心灵成长”“感召灵魂”“探
知生命源泉”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大多要价不菲，少则万余元，多则数十万元，有
的据说有治疗疾病、提神醒脑、磨砺意志、成就自我的特殊功效。授课的导师往往
带领学员集体开展各种行为艺术，以期创造所谓的心灵奇迹。在学员修成之后，导
师往往又会要求其现身说法，分享复制课程，吸引更多学员加入“实现心灵升华”
的“大家庭”。

实际上，早在2019年，深圳警方就破获了首例以“教练技术”为名，通过非法有害
培训，实施精神控制的新型传销案。此案中的被告人就是以某商学院为依托，以开
展“教练技术”培训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培训费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
一定顺序组成层级，设置以拉人头作为评价标准，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
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以骗取巨额培训费。最终，
法院认定其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情节严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众所周知，为了克服传销过程中的挫败感，传销组织往往会运用成功学、心理学、
催眠术来对参与者不断进行洗脑。承载传销的经营既可能是纯粹的五级三晋制拉人
头，也可能是兜售虚拟货币、区块链的金融类传销，还可能是销售质次价高实体产
品的实体产品类传销。然而，本文所指的产品本身就是洗脑课程。因此，这是一种
典型的新型传销——通过一些仪式性的、培训性的带有精神洗脑性质的内容，让学
员在高压之下接受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磨练，从而对课程价值产生某种认同；然后要
求学员拉人头，不断发展其他成员加入，组成层级，从而形成金字塔型销售网络。
组织者、领导者借助金字塔体系不断发展下线，借助几何基数扩张销售网络，自下
而上不断抽取利润。

这种新型传销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之大：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侵
犯他人的财产权；二是扰乱授课培训市场正常秩序，使得销售网络无序扩张；三是
可能会扰乱公共管理秩序，在洗脑培训之下，一些参与者情绪激动、自闭、自残，
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极端的想法和行为；四是可能会危害人身自由和安全，造成
精神创伤，甚至人身伤害。因此，从某种程度讲，这种新型传销的危害后果要甚于
一些传统形式的传销。

从刑事规制角度看，这种通过非法培训实施精神控制的新型传销，达到组织内部参
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很有可能按照刑法追究组织者、领
导者的刑事责任，即认定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
员累计120人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的；曾因
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传销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
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60人以上的；造成参加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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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都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判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同时，在一些涉及心理干预的培训课程中，导师并不具备开展心理干预的资质而实
施精神治疗，所讲授的课程不仅科学性存疑，且有违公序良俗，因此，这类培训课
程并不具备合法性，存在非法执业、无照经营的问题，还有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时，如果一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就涉及牵连犯的问题，
即非法经营行为是手段，通过实施传销诈骗骗取受害人财物是目的，此时应当择一
重罪处理。

如果类似的培训课程没有拉人头、发展层级的情况，仅仅是通过虚假宣传，销售洗
脑课程，或者虽然发动学员拉人头，但是没有以学员拉人头的行为计酬返利，那么
将其定性为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更合适。

对于通过非法培训实施精神控制的新型传销，由于其涉及多重法律风险，广大群众
必须予以警惕。一旦中招，应当积极维权与报案，除了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追究行
政责任，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要求损害赔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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